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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利安隆本次重组事宜，本所律师已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

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

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合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下发的《关于创业板并购重组委

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函〔2021〕030019 号）之相关问题，本所律师根据《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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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进一步要求，对《审核问询函》中涉及本所律师

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理解

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本所已出具的法律

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利安隆

的行为以及本次重组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利安隆保

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

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利安隆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

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管理协会等公共机构取

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或进行了必要

的查验。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利安隆相关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利安隆的文件所引述。 

本所律师同意利安隆部分或全部在《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自行引用或按

深交所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利安隆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利安隆本次重组申报材料的

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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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未取得节

能审查批准即开工建设，所存在的被依法责令停止建设并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的法律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已取得节能审查批准 

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2 月完成项目备案，

于2020年6月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并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

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应当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进行节能审查。2022 年 2 月 28 日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

有限公司 5 万吨/年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辽发改环资

[2022]98 号）。 

二、未取得节能审查批准即开工建设存在的风险 

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已经取得了项目备案、环境影响

评价批复、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施工许可证、节能审查批准

等全部开工前置审批。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第十三条“对未按本办法规定进行

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不能

改造或逾期不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已取得节能审查批准，已完成改

造，不存在不能改造或逾期不能改造的情形，因此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办法》规定的被责令关闭或有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责任的法律风险，但可

能存在因未取得节能审查批准即开工建设被经济处罚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各方采取的保障措施 

为谨慎起见，经慎重考量标的公司因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未取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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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审查即开工建设对于标的公司及本次交易的潜在影响，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韩谦、禹培根、韩光剑、禹虎背关于

康泰股份在建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的相关承诺》：“如因该项目未及

时办理节能审查报批手续、被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设或其他原因导致康泰股

份被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经济处罚的，承诺人承诺全额承担该等经济处罚款项，并

在收到相关处罚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康泰股份全额支付，各承诺人对该等赔付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相关规定，确认相关产线项目应当履行

的节能审查程序； 

2、查阅主管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3、取得锦州滨海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管理局、锦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已取得辽

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节能审查批准。该项目未及时取得节能审查批准系辽宁

省节能审查缓批限批所致，不存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批准即开工建设被责令停止建

设或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的法律风险，但可能存在因未取得节能审查批准即

开工建设被经济处罚的风险。针对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因未取得节

能审查即开工建设对于标的公司及本次交易的潜在影响，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已

出具了承诺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补充法律意见壹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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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的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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